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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7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6
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1
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与会董事

审议提交本次会议的3项议案并逐项进行表决，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增补董事李少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金堆城钼业汝阳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金堆城钼业汝阳有限责任公司提供20,00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贷款期限1
年，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确定，按季调整，按季

付息。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贷款

期限1年，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确定，按季调

整，按季付息。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股票代码：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其中：

1. 通过银行向金堆城钼业汝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钼汝阳）提供20,00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

2. 通过银行向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钼光明）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

● 借款期限均为一年，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

5%确定，按季调整。

●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金钼汝阳提

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关于为金钼光明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一）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其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向两个控股子公司提供22,000万元委托贷款，其中向金钼汝

阳提供20,000万元委托贷款，向金钼光明提供2,000万元委托贷款。借款期限均为一年，贷款利率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确定，按季调整。担保方式均为土地

使用权、账面固定资产。

（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金钼汝阳提供

委托贷款的议案》《关于为金钼光明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三）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财务资助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

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风险可控，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确定，按季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金钼汝阳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堆城钼业汝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7583564066
成立日期：2004年2月9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汝阳县付店镇东沟村韩庄

法定代表人姓名：贺昕

注册资本：15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钼矿石采选、加工、销售；钼系列产品、化工产品的出口等。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3,790,786,130.67
676,716,922.20
3,114,069,208.47
537,158,389.80
205,389,714.17

17.85%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666,117,817.63
765,319,801.92
2,900,798,015.71
2,511,912,299.56
932,304,159.18

20.88%
3. 股权结构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美实业有限公司

出资额（万元）

97,500
52,500

出资比例（%）

65
35

（二）金钼光明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4100198F
成立日期：2005年6月30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陈桥路77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牛鹏

注册资本：8,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稀有稀土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等，许

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76,733.94
69,838,059.63
132,238,674.31
79,995,457.29
-2,856,353.25

34.56%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98,723,270.45
64,520,522.53
134,202,747.92
606,829,495.34
8,867,312.34

32.47%
4. 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马立东

李世伟

宋玉华

周忠和

朱东泽

李孔盛

王庆国

合计

持股数（万股）

4,675.00
2,091.00
289.00
289.00
289.00
289.00
289.00
289.00
8,500.00

股份比例（%）

55.00
24.6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100.00
三、财务资助风险及风控措施

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系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日

常资金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财务资助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

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风险总体可控。

公司将严格把关，加强财务规范管理，确保资金安全为前提，保障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为原则，

财务资助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风控和财务内控管理依照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规定执行，公司本

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四、相关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有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本次财务资助系在不

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2.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1.2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借款总余额为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无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995 证券简称：中金公司 公告编号：临2025-01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召开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23号国寿金融中心30层3004及3005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份总数

H股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33
1,131
2

2,726,413,929
1,993,352,417
733,061,512
56.479571
41.293689
15.185882

注：本公告所有比例保留六位小数，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四)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亮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参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参会6人，独立非执行董事周禹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参会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计票和监票。

二、本次会议的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445,394
732,645,912
2,725,091,306

比例（%）

99.954498
99.943306
99.951489

反对

票数

671,544
0

671,544

比例（%）

0.033689
0.000000
0.024631

弃权

票数

235,479
415,600
651,079

比例（%）

0.011813
0.056694
0.02388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401,094
732,645,912
2,725,047,006

比例（%）

99.952275
99.943306
99.949864

反对

票数

705,544
0

705,544

比例（%）

0.035395
0.000000
0.025878

弃权

票数

245,779
415,600
661,379

比例（%）

0.012330
0.056694
0.02425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377,694
732,575,399
2,724,953,093

比例（%）

99.951101
99.933687
99.946419

反对

票数

729,344
70,513
799,857

比例（%）

0.036589
0.009619
0.029337

弃权

票数

245,379
415,600
660,979

比例（%）

0.012310
0.056694
0.02424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235,973
733,049,912
2,725,285,885

比例（%）

99.943992
99.998418
99.958625

反对

票数

792,044
0

792,044

比例（%）

0.039734
0.000000
0.029051

弃权

票数

324,400
11,600
336,000

比例（%）

0.016274
0.001582
0.012324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436,773
732,979,399
2,725,416,172

比例（%）

99.954065
99.988799
99.963404

反对

票数

677,744
70,513
748,257

比例（%）

0.034000
0.009619
0.027445

弃权

票数

237,900
11,600
249,500

比例（%）

0.011935
0.001582
0.009151

6、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与近12个月内离任董事邓星斌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法人预计

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82,087,251
733,049,912
2,715,137,163

比例（%）

99.944970
99.998418
99.959394

反对

票数

783,344
0

783,344

比例（%）

0.039499
0.000000
0.028840

弃权

票数

308,000
11,600
319,600

比例（%）

0.015531
0.001582
0.011766

6.02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265,473
733,049,912
2,725,315,385

比例（%）

99.945472
99.998418
99.959707

反对

票数

779,544
0

779,544

比例（%）

0.039107
0.000000
0.028593

弃权

票数

307,400
11,600
319,000

比例（%）

0.015421
0.001582
0.011700

6.03议案名称：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308,573
733,049,912
2,725,358,485

比例（%）

99.947634
99.998418
99.961288

反对

票数

743,344
0

743,344

比例（%）

0.037291
0.000000
0.027265

弃权

票数

300,500
11,600
312,100

比例（%）

0.015075
0.001582
0.011447

7、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独立非执行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吴港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411,794
732,645,912
2,725,057,706

比例（%）

99.952812
99.943306
99.950256

反对

票数

670,144
0

670,144

比例（%）

0.033619
0.000000
0.024580

弃权

票数

270,479
415,600
686,079

比例（%）

0.013569
0.056694
0.025164

7.02议案名称：《独立非执行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陆正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441,494
732,645,912
2,725,087,406

比例（%）

99.954302
99.943306
99.951346

反对

票数

640,444
0

640,444

比例（%）

0.032129
0.000000
0.023490

弃权

票数

270,479
415,600
686,079

比例（%）

0.013569
0.056694
0.025164

7.03议案名称：《独立非执行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彼得·诺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430,594
732,645,912
2,725,076,506

比例（%）

99.953755
99.943306
99.950946

反对

票数

644,644
0

644,644

比例（%）

0.032340
0.000000
0.023644

弃权

票数

277,179
415,600
692,779

比例（%）

0.013905
0.056694
0.025410

7.04议案名称：《独立非执行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周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92,405,194
732,645,912
2,725,051,106

比例（%）

99.952481
99.943306
99.950014

反对

票数

670,044
0

670,044

比例（%）

0.033614
0.000000
0.024576

弃权

票数

277,179
415,600
692,779

比例（%）

0.013905
0.056694
0.025410

(二) 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对《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的分段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936,155,680
0

56,080,293
27,910,231
28,170,062

比例（%）

100.000000
0.000000
98.048063
98.191186
97.906672

反对

票数

0
0

792,044
372,044
420,0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1.384771
1.308891
1.459734

弃权

票数

0
0

324,400
142,100
182,3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567165
0.499923
0.633594

(三) 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00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近12个月内离任董事邓星斌

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关联法人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与其他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预

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同意

票数

56,080,293

56,281,093

45,931,571

56,109,793

56,152,893

比例（%）

98.048063

98.399132

97.679123

98.099640

98.174994

反对

票数

792,044

677,744

783,344

779,544

743,344

比例（%）

1.384772

1.184935

1.665877

1.362917

1.299626

弃权

票数

324,400

237,900

308,000

307,400

300,500

比例（%）

0.567165

0.415933

0.655000

0.537443

0.52538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并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2、涉及的回避表决情况：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对议案6.0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盛杰、杨子涵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9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229号）同意，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90,130,68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19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999,
999,988.91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6,913,613.7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
993,086,375.12元。截至2025年6月25日，募集资金已足额划至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2025
年6月25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兴华验字（2025）第010042
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

法规，并经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的授权，近日，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人”“中信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内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的要求，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本次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中国软件与技术

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开户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公主

坟支行

银行账号

0200004629200921
057

存储金额

1,995,399,988.94

用途

移固融合终端操作系统产品研发、面向云化的

服务器操作系统产品研发、嵌入式操作系统能

力平台建设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0200004629200921057，截至

2025年06月18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移固融合终端操作系统产品研发、面向

云化的服务器操作系统产品研发、嵌入式操作系统能力平台建设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

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存放募集资金的金额为1,995,399,988.94元。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

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甲

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

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

述产品到期募集资金按期回收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甲方

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10日前）向丙方提供上

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大伟、钟领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在乙方对公营业日工作

时间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

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

具的介绍信，丙方需向甲方和乙方提前明确保荐代表人身份证号信息。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3个工作日内及

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6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

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

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

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

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对照《三方监管协议》

的条款，逐项说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专项用途，上市公司、保荐人及开户行各自的权利和应当履行

的义务、承担的责任，违约责任，协议的生效、失效，以及发生纠纷的处理等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5-30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

总结及相关文件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的登记托管事宜。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及相

关发行文件已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077 证券简称：渝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5-02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6
月27日在本行总行40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行已于2025年6月25日以电子邮件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其中，现场出席董事2名，董

事胡淳女士书面委托隋军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殷祥林先生、彭玉龙先生、张桥云先生、

李明豪先生、毕茜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本行股东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押本

行股权比例超过50%，根据监管规定对其提名的彭玉龙董事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了限制。会议

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执行董事隋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本行拟修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议案经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核准生效前，本行监事会及监事将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行现行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继续履职。待前述核准生效后，本行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法

律法规规定的监事会职权。

本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党建部门设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乡村振兴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机构业务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数字信贷产品研发与运营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审议重庆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信类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6票，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董事殷祥林先生因关联关系回避表

决）。

上述授信已包含在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内，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已经本行董

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077 证券简称：渝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5-029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6
月27日在本行总行503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行已于2025年6月20日以直接送达、传

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监事7名。会议的召

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本行拟修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议案经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核准生效前，本行监事会及监事将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行现行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继续履职。待前述核准生效后，本行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法

律法规规定的监事会职权。

本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25-041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工商登记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

十六次会议、2025年5月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

注册资本的议案》，对已回购的55,997,900股A股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上述内容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工商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备案，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2,364,852,045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364,852,045.00元。公司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具体如下：

名称：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356396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俞锦

注册资本：人民币236485.2045万

成立日期：1996年7月18日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红松东路1116号1幢5楼A区

经营范围：房地产综合开发，建造、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物业租赁；公共基础设施开发与建设；

建筑装饰安装工程；从事新能源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新能源汽车的

销售；生产、加工、销售生物制品、农药及中间体（限分支机构经营）、药品原料及制剂（限分支机构经

营）、保健品（限分支机构经营）、新型建材、包装材料、现代通讯信息新材料及相关器件；上述产品的

研究开发、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或国家专项管理的，应凭证经

营或按国家有关规定另行报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94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 、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25-042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的公告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

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福州宏安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万元

3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

0

204,276.25

20.17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

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宏安投资有

限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高新区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3,000
万元，为保障相关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履行，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作为保证

人，提供最高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

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及对被担保人的担保情况

2025年 4月 2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2025年 5月 20日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2025年4月

26日、2025年5月21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

司临时公告2025-015、2025-026和2025-039）。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范围并在

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被担保人福州宏安投资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福州宏安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持股100%
张玲

91350100MA33N4XYXK
2020年3月23日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王庄街道福马路168号名城花园28#楼（写字楼）16层01室

1,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

饰批发；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箱包销售；皮革制品销售；木制容

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

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

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制冷、

空调设备销售；家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6,006.92
5,229.48
777.44

-
-46.71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829.93
3,005.78
824.15

-
-176.5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高新区支行

保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被保证的债权是指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债权人与债

务人发生的所有债权以及由此相应产生的所有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其中，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

费、律师代理费、办案费用、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变卖)费、电讯费、差旅费等。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主债务变更履行

期限(包括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变更后(包括展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债权人宣布主

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宣布的主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如果主债务项下的债务分

期或分笔履行，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或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 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高新区支行

抵押物：抵押人以位于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62号名城港湾三区的房产设定抵押。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务及利息(含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实

现债权的费用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律师

代理费、办案费用、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变卖）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电讯费、差旅费

等。

抵押期间：抵押权与担保债务同时存在，担保债务清偿完毕后，抵押权消灭。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支持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对被担保人的日常经营活动、资信

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25年 4月 2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2025年 5月 20日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年度担保额度内的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204,276.2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20.17%，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192,916.25万元、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总额11,360万元。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442,000万元。公司不存

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局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062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厦门西海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西海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

验区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人申请授信额度

40亿元，贷款期限为 15年；本公司拟按 60%的股权比例为上述贷款中本金 30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保证期间为从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三年。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2025年5月30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16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

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296.27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余额为130.27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厦门西海湾成立于2015年11月19日，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双狮北路

15号海上世界2号楼22层；法定代表人：温恩奇；注册资本：180,000 万元；本公司间接持有其60%股

权、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零售；休闲健身活动场所（不含高危

险体育项目活动）；旅游管理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游泳场馆经营；经营高危险体育项目

活动（不含游泳）；营业性射击场；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旅客票务代理；果品零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会议及

展览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艺术表演场馆的管理（不含文艺演出）;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

业；体育场馆；其他体育（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提供小型儿童游乐设备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

批的项目）；其他娱乐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厦门西海湾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840,147.22万元，负债总额 664,
072.3万元，净资产 176,074.92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 50,715.05万元，净利润-4044.86万元；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资产总额 863,744.34万元，负债总额 691,977.5万元，净资产 171,766.84万元；2025
年1-5月，营业收入5,948.50万元，净利润-4,308.08万元。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事项，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按60.00%的持股比例为厦门西海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人申请授信额度40亿元中的30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保证期间为从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三年。厦门西海湾另一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亦按持股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意见

厦门西海湾因项目建设需要，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厦门西海湾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风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

为384.35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4.6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0.82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4.3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